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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岸》

内容概要

踏上美国国土的时候，王微想，美国总是被称为大洋彼岸，现在她是在大洋此岸了。
中文系毕业的王微一举考入哈佛法学院，这真是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一样的开头。然而这世界毕竟是公
平的，命运给王微打开一扇通往光明前途的门，便也顺手结束了她少年时的恋情。
多年以后王微回想起她和陈正浩的分分合合，确如萧世伯所说：既不单纯，也不勇敢。
从波士顿到纽约，再从律所到投行，王微慢慢从初来乍到的国际学生成长为纽约中城众多金融才俊里
的一员。她在此岸收获了事业，友情和相濡以沫的伴侣，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只是当经济下行的周期
到来，每个人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方向。王微发现，历史仿佛又在重演⋯⋯
————————————————————————————————————
编辑推荐：
☆《此岸》是一部未出先火的长篇小说。小说仅凭最初几个章节，便在精英人群高度集中关注的公众
号“奴隶社会”一炮而红，成为周末黄金档热门，数万读者每周疯狂追看。
☆《此岸》取材于作者在哈佛法学院求学和中美两地工作的见闻，记录了中美金融圈的生活，以及身
为留学生的情感经历。小说在细节上见微知著，情感细腻丰富，让每一个曾经有过海外生活经历，或
是曾经面临过与主人公类似的职业与感情冲突的读者，都能产生深深的共鸣。
☆30万字的篇幅，通过讲述主人公王微从北京高中生到美国投行精英的人生经历，她的朋友们各自不
同的人生选择，全景呈现大时代背景下一代年轻人的成长，他们的迷惘和困惑，以及对个人价值的追
问和寻求。
☆美国律师的职业身份赋予作者犀利又不乏细腻的语言风格。叙事干脆，直击要害，却又总能在寥寥
数语中，让人读出起承转合、风清云淡的慈悲心肠。
————————————————————————————————————
人生中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一种渡，有人越过小溪，有人越过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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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前不久的几天我在浦东机场的书店里溜达，飞机延误了4个小时。虽然看到封底简介上又是哈弗又
是纽约又是情情爱爱，不免想起了烂大街的《致xx》，《xx合伙人》之流，以为又是谁在贩卖情怀。
无奈其他并列在架子上的书我更不想看，就这么误打误撞，抱着打发时间的心态买了下来。原谅孤陋
寡闻的我并没有听说过奴隶社会这个如此牛x的公共号，也没有追过什么连载，我碰到《此岸》，就
是因为这无端多出的4个小时。我想谢谢这4个小时，让我认识了这么一群鲜活的人。不如让我们像林
染和王微就着小酒八卦那样，一个一个地来聊聊吧。华少的投入终于也到了朋友圈好多晒戒指晒蜜月
晒娃的年纪，才懂了王微面对华少时那种又缅怀又欣慰的心情。那个曾经和我们插科打诨，做出很多
只有自己知道的蠢事的朋友，那个总是张罗着吃饭喝酒唱歌打麻将的朋友，似乎总是有能力摇身一变
成超级奶爸／奶妈，也不管面对的是单身狗还是分手狗，他／她都可以大聊育儿经，对另一半言听计
从，事业、成功、甚至他们最爱的聚会，在家庭面前都是浮云。并不是因为他们变了，他们只是喜欢
对一件事全情投入罢了。学生时代，朋友大过天；谈恋爱了，就千里‘奔袭’；成家立业之后，所有
的一切都靠边。我喜欢华少这样咋咋呼呼又一往情深的人，情商极高，又重感情，看似没心没肺，但
是王微的一个小表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你看，不管陈正浩和王微怎么纠结，他都可以用一个笑话让
三人行不再尴尬。如果全书让我选一个人做我的未来设定，那么我会选择Babara，有一个对我言听计
从的老公，有加拿大的身份，牵着一个娃怀着一个娃，还有何欲何求？嗯，就是名字土了点，咳咳。
（题外话，我觉得华少最后没有跟陈正浩在一起，是这本书最大的失误！）林染的真实我和王微一样
，一开始很不喜欢林染的性格：一见面就对别人对身世打破砂锅问到底，凡事都有目的，说话也不客
气。其实扪心自问，我不这么做都只是因为拉不下面子。我会觉得“才认识就问别人身世不太好吧”
，“这样做是不是显得有点太功利”，“这样说是不是不太好”。而林染不。她想知道的事，就会无
视对方的尴尬一路问下去；她觉得靠谱的金龟婿，就立马进攻；她看破了王微的心事，绝不会像萧世
伯那样打个字谜，而是一个白眼直接扔过去。我喜欢这样直接得像刀一样的女孩子。虽然和Jane相比
，她不够温柔贤淑；和王微相比，她不够单纯天真；和Amy比，她又显得过于老练，但是我喜欢这样
毫不掩饰的林染。她想要的，就去拿，去争取，甚至去抢。但是她也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放下纽约的
工作，支持被裁员的Mike，义无反顾地去香港追随她的幸福。如此果断坚决的女孩子，即便偶尔世俗
了些，三八了些，但是当我看到她穿着礼服还张罗着不许大家为难新郎的时候，以及扔捧花之前还给
王微递眼神的时候，不由得佩服她的真实。她和王微像是两个极端：王微兜兜转转，林染单刀直入；
王微看似拿得起放得下其实无比贪心，林染看似斤斤计较其实无比专情。这也许和他们的成长环境有
关，北京城里中文系的才女，以及上海滩逼仄弄堂里打拼出来的姑娘，到底是被她们诠释得淋漓尽致
。萧世伯的通透王微真的挺酸腐的，跟谁聊天都喜欢诗词歌赋轮流来一番。法兰克这样外黄里白
的ABC也就被糊弄了，然而萧世伯不会。你跟他聊莎士比亚，他就回你十四行诗；你跟他聊梭罗，他
就给你引用瓦尔登湖；你跟他说《白衣飘飘的年代》，他就说叶蓓是他的理想型女孩。面对萧世伯，
王微那点儿学院派的东西还真的只能甘拜下风。和林染图一时嘴快说的实话不同，萧世伯的实话，才
真的配得上“忠言逆耳”这四个字。看似只谈风月的他一眼看穿了王微和陈正浩的差异，听说两人决
定远距离恋爱之后，没有祝福，而是哐当一盆冷水扣在王微脑袋上。萧世伯懂女人，所以他知道王微
只是放不下那些情怀；萧世伯也懂男人，所以他知道在HLS的女朋友面前，就算是陈正浩考来
了Boston，也只会加大两人之间的落差。萧世伯说中了。陈正浩最终还是没有来，王微也不愿意为了
这段感情放弃什么。所以嘛，只有少年才会追着初恋不放，真正看透世事的高人，只会喜欢“20岁左
右身材火辣的女孩子”。Amy的简单Amy真的是一个简单的女孩子。她的世俗和林染的不一样，林染
至少会在不熟的人面前努力维持那么几秒中形象，而Amy真的是不怕别人分分钟看透她的那点儿小心
思。从刚认识那天对法兰克开刀，到和李博士迅速确定关系，我想如果我是王微，会更加变本加厉地
笑话这段恋情。李博士这样的男孩子多了，广撒网，多捕鱼，总会碰到一个上钩的。Amy虽然简单，
但是她不傻，她清楚地知道“我不爱他”这个事实，但是权衡之后觉得李博士各方面还不错，也就在
一起了。这个故事好像《非诚勿扰》：男嘉宾极力展示自己的优秀，对每个女嘉宾都献尽殷情，女嘉
宾看着自己的checklist，觉得符合标准就留个灯，不管他是不是为自己而来，只要最后能牵手成功就行
。Amy和李博士诠释了现代人快餐一般的爱情：不需要郎才女貌，按自己的实际需求出发，把婚姻和
爱情分得很开。就连最后辞职回上海，Amy也承认不是为了真爱，只是觉得自己在贬值，李博士在升
值，就暂且攒着这支绩优股慢慢熬。李博士是幸运的，碰到了王微这样爱面子的人，没有捅破他那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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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是真爱的伎俩。其实就算说了，Amy也不一定介意：反正又不爱他，就不会吃醋嘛。他也该感谢
被炒鱿鱼那天的地铁，怎么刚好Amy就在车上，还主动不计前嫌。他的下半辈子，应该会对Amy言听
计从吧。正好遂了Amy的心愿。说实话我真难想象这两个人啪啪啪的样子。也衷心希望自己就算嫁不
出去也不要嫁给李博士这样的人。Jane的勇敢义无反顾的林染不是最勇敢的人，因为她知道自己要是
孤身一人留在纽约也不一定有多大成就。奋力前行的王微也不是最勇敢的人，因为她总是有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选择。我真心佩服的人是Jane，拥有不需要她努力的家世，幸福的婚姻，极高的学历，优渥
的生活，但是她为了坚持做她自己，可以对这些say no。这个世界总是对穷人很宽容。比如，穷人家
的孩子考上了州立大学，家里恨不得登报庆祝。有钱人家对孩子，考上哈佛法学院，大家就会觉得理
所应当。如果你不巧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还嫁了个有钱人的话，身上的包袱就更重了，简直就是三
大stereotype齐头并进：富二代肯定没法好好读书；当太太了还读什么法学院，回家插画学茶艺去；我
靠你住在曼哈顿顶级公寓跟我们这些穷逼竞争，老天爷不公平！！你BB什么BB，龟兔赛跑那是童话故
事，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起跑线比你高，长得比你好看，还跑得比你快的富二代，不服打我啊。我
爱Jane的单纯与勇敢。那么多HLS的精英里，有的是为了拥有高薪的工作，有的是为了能成为人上人
，有的是听父母的安排，有的是看了太多《sex and the city》，而Jane，就像她的名字那样，简单明了
地说：“我觉得法律一定是很有趣的职业，所以我就考了法学院。”（卧槽，吊炸天的兴趣爱好啊。
我小时候也觉得法学很有趣，为什么人家就考上了哈佛法学院，而我就止步在了每天收看今日说法呢
？）其实我预料到Jane会选择离婚这条路。因为她知道，优越的条件都是别人给予的，而有一种幸福
，就算抛弃所有也要坚持，那就是选择的权利。虽然Kevin是个人见人嫁的好金龟婿，但是庞大的家庭
压力是容不得事业心强的女孩子的。他们的潜台词往往是：钱你随便花，时间你随便打发，但是你的
人是我们家的，这个家才是你生活的重心所在。如果Jane和林染一样是从社会边缘家庭打拼进上流社
会的拜金女，她一定会放弃学业，委身于家庭，毕竟这已经是很不错的选择。但是Jane已经拥有过一
切，她不羡慕衣来伸手的日子，因为她随时随地都能用自己的工资卡去买个birkin。“我才不会为了万
贯家产放弃自己的事业。”——这句话，只有她有底气说出来。我爱这份透着深深壕气，宠辱不惊的
自由。Jane，我们做朋友吧！王微的侠气虽然我对两大男主都缠着王微不放这件事心怀嫉妒，不得不
说，在现实中，王微这样的女孩子，凡夫俗子不敢追， 英雄豪杰抢着追，追到了还要时刻警醒着，因
为她很可能突然消失。从北大中文系到HLS，从纽约到律师事务所到投行，王微没提自己有多牛x，但
是她周身都印满了大写的“精英“二字。这厮努努嘴，说，都是自己运气好，一不小心就考上了最好
的法学院，一不小心就进了事务所，一不小心就被投行的K女王看上了。。。这么多的“不小心”里
，有多少通宵看书看case做案例的夜晚？她云淡风轻地说：只是我运气好罢了。（我靠，你确定不是
上帝给你加了女主光环？）所以说，运气是强者的谦辞，弱者的借口。这些随便拿一个出来都可以闪
瞎居委会大妈双眼地成就，王微看来，只不过是顺水推舟的事情罢了。如此一个风声水起的女侠，她
心心念念的，还是故宫角楼的月色，波士顿圣诞节的唱诗班，法兰克慢条斯理泡出来的咖啡，以及陈
正浩手指间的烟味。是啊，在感情面前，就连K女王都散发着不一样的光呢，何况王微。都说王微是
自私的。我也这么觉得。她的自私是那么真实。她不愿意为了陈正浩放弃纽约的办公室，不愿意为了
法兰克在事业上升期调离，不愿意在心有所属的时候接受任何人的好意。她的自私，源于她的诚实。
人们都喜欢赞颂为了爱情抛弃事业的女孩子，好像这样的女生才算是侠女。都怪金庸和莎士比亚，写
了那么多为情而死的女孩子，害得我们好苦！话说回来，像王微这样读遍了风花雪月，向往真爱的女
孩子，能够在陈和法两大男主的轮番轰炸下一直听从自己的内心，才是真正的侠肝义胆吧。所以她的
真爱，一定是K女王（跑偏了跑偏了）。王微是一个在感情中追求完全平等的人。这种平等，不是所
谓的男女平等，或者金钱平等，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感情平等。比如，她不愿意用感情绑架陈正浩让他
出国，也不愿意用感情强迫法兰克留在身边。她在整本书中都无时无刻不在说：“你来，我受宠若惊
，你要走，我绝不挽留。但是你放开我之后，再想回头，就得我说了算了。”你看，这把感情帐，算
得比林染好多了。记得萧世伯某次劝王微的时候说，其实两个人决定共同承受这些感情负担才算是勇
敢。可我觉得，不管周围是成双成对还是劳燕分飞，她都不为所动的心态，才真配得上勇敢二字。我
喜欢王微对一切心理活动毫不遮掩的描绘（作者：呃没办法谁叫是第一视角呢。。。）我喜欢她直面
所有的不知所措，喜欢她坦白地描绘自己地紧张，喜欢她对一切事物的好奇，喜欢她突如其来的表白
，也喜欢她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也敢看着陈正浩说：我还是没办法和你在一起。有种！这位女侠，朕
大大地喜欢！陈正浩和法兰克的幼稚虽然我也希望身边能有一个哪怕只及他们三分之一的单身适龄男
子，但是在此还是要无情地批判这两个自私的直男。直男有两种，一种就是不懂女生，一种就是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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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很懂女生。陈正浩和法兰克偏偏都是第二种。他们以为，自己的沉默隐忍是在帮王微分担。他
们以为，自己的努力奋斗是为了和王微有更好的未来。拜托，人家都说了，老娘我一不缺钱二不缺爱
，你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加戏在那边默默承受了好么。有事好商量！回观王微的两次暴走，都是因为男
生背地里做了决定。第一次是陈正浩眼瞧着都要扯证了，非得放弃辞职。第二次是法兰克眼瞧着都要
扯证了，非得悄了眯地跑去辞职。扯证和辞职，到底哪个更重要！我要是王微我也会暴走的。。。话
说回来还是王微太强，虽然她浑身带着悲秋伤春的气场，但我严重怀疑那是她用来掩盖自己女王气场
的障眼法。她太强，才会让陈正浩不甘心去读一个排名没有哈佛好的学校（NYU也很好了陈正浩你够
了！），她太强，才会让法兰克不知如何正确地使用霸道总裁地姿势直接推到，只能怂了吧唧地躲在
纽约下棋。。。不过看到每次这两个直男有了什么事业上的发展，都屁颠儿屁颠儿地跑回来追王微，
还是不禁感叹：直男就是直男，非得要比个你强我弱。没救了。所以男孩子多大都还是男孩子，想要
变得强大，去保护自己爱的人。这么热血的情怀，再幼稚我也原谅你们了。关于友情喜欢书里所有的
友情。尤其喜欢那群女孩子，在办公室被压得再喘不过气来，也要趁午间休息的时候一起吃个寿司。
我想起我散落在世界各地的bitches，她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精英到让我不敢马虎，一定要拼了老命
，换来在同一家沙龙做spa而不用担心信用卡的悠然自得。我也喜欢法兰克在Mike离开时那段剖白，对
友情的依赖与顾虑，像极了我小时候。还有华少和王微，萧世伯和王微，让我想起了我那些只谈风月
不谈爱的好哥们儿，他们有的已经成了妻管严，不怎么和别的异性联系，有的还单着，偶尔开一开
“30岁的时候咱俩凑活”的玩笑。我喜欢这样不带雌雄荷尔蒙的如水之交，因为害怕有一天会失去他
们，所以想和他们一起努力脱单，以后多几个人凑份子给幼儿园老师塞红包。另，陈正浩和华少不是
友情，不评论。关于职场还没有经历刀光剑影的我，也对书里不多的几个案子情有独钟。虽然从事的
不是金融或者法律行业，但是看到那种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的气势，还是觉得非常酷炫屌炸天。以后我
一定会对那群CBD里吃盒饭的孩子们好一点，他们真的太辛苦了！也要感谢马曳，在描写无情厮杀的
时候，留下了S法官、栗原、K女王这些让人温暖的眼神，让我对职场仅有的一些憧憬苟活至今。关于
爱算来也是出国快9年了，书里的每一个场景，我又都碰巧去过，所以代入感自然很强。还没碰见法
兰克一样又优秀又喜欢我的人，而兜兜转转间，我和我的陈正浩也早已没有了太多可能。你看，死到
临头我还用了“没有太多可能”这么一个保守估计的词。我知道，那些放不下的始终放不下。不论我
跟多少人吐槽那些是是非非，黑他千百遍，深夜惊醒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的人还是不会变。没有微信
的时候我每次回国都会策划点惊喜。朋友们都不怎么和我提起这段事，因为每每提起我都黑得他体无
完肤，然后再把自己也顺带黑一遍。有一段时间约定了五年之后要给对方一个更好的自己，我甚至改
变了毕业后的计划，想先拿到身份再继续读书。我们算着时差，说着晚安，以及一切肉麻的话。抱着
手机每天拍这里那里的照片，想给对方看看自己生活的样子。也是说过会来看我，也是构想过在这个
城市有自己的小窝，过着柴米油盐的日子。也是说过不然干脆在一起得了，反正最后都是这个结局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他信誓旦旦的时候，我就会很悲伤。我终究说服不了自己，假装牺牲了什
么，故意给对方感情的包袱。又或许是我自视太高，放不下那些过眼云烟。最后一次，陈正浩说要结
婚的时候，王微说了这么一段话：“有一阵子，我曾经反复听《漂洋过海来看你》。每次听完，我总
是难以压抑心里的怨气—— 我在美国度过的那些觉得寂寞的时候，觉得生活艰难的时候，甚至只是在
超市不小心买了太多东西发现自己无法拿回家的时候—— 这些我都能自己应付，也都自己应付过来了
。可是我还是会想，在我软弱的这些时候，你在哪里呢？”你在哪里呢？
2、前两天看到有人安利这本书，又在“奴隶社会”的公号上找到连载，花了两个晚上看完了。这本
书对我，像治愈系。最近工作很忙，又有各种工作上逃避不开的烦琐，再加上生活诸事，有些招架不
住。所以很感谢这本书，因为它的理性，现实，与阳光。这一本讲一个北京女孩儿，王微，从高中到
北大中文系，再到哈佛法学院求学，毕业后先后在纽约律所和投行供职的故事，其间涉及了北京，波
士顿，纽约，和香港，还有两段感情。作者笔下是现代职场女性的心态: 学业，事业是重头戏，感情
虽然举足轻重，但绝对不是全部。小说以第一人称写来，下笔流畅，理性为主，时而犀利，时而风趣
，不YY, 不过份伤情。关于爱。两段感情，一个是中学同学，大学的男友陈正浩，另一个是法学院同
学法兰克。总结一下，作品中涉及的是二十到三十岁这一个年龄段，爱情重要，但当事业与爱情发生
冲突，每一次情感的双方都选择了前途，牺牲了爱情。萧世伯说的好，表面上看你们都很伟大，为了
不影响对方的前程，忍痛道别，但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因为如果让对方或自己为了这段感情做出牺牲
，那么关系中从此就有了负欠。在那么年轻那么骄傲的岁月，这好像不可想像。（萧世伯这样的男闺
蜜，永远可以旁观者清，一针见血，又不磨叽，知道王微与法兰克分手，只回了五个字“王微，请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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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 这种朋友，若有幸拥有真是人生幸事！）陈正浩和法兰克这两个人设，各有所长，也各有弱点
，都很喜欢。一个高冷些，一个温暖些，而王微最终跟那个更加温暖的人渐行渐近。中间一波三折的
情节，符合言情小说的路子，但是总体偏冷，主人公对感情并非全情投入，或多或少都各有保留，这
或许是现代人爱情的特奌，现实而冷静，琼瑶式的故事巳经不复存在，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因为是职
场女性，所以作者写求学工作的种种细节，也是得心应手，常常边看边感慨，太多的人有类似的打拼
的过程，一路上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积累了很多属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比如K女王这样的老板鲜有
的母性流露，比如李博士和Amy的&quot;求仁得仁”，比如貌似柔弱实则强大的Jane, 都非常鲜活有趣
。渡，是一种永远的修行；而此岸，终于灯火辉煌。
3、我看到王薇在北京又遇见陈正浩的时候合上了这本书。我想在看到结局之前，感叹两句。陈正浩
无疑是负了王薇，法兰克算对王薇至情至性了。可是，我就是暗自希望陈正浩跟王薇在一起，虽然我
知道这个可能性很小很小。这本书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勾起了很多回忆，内容是那
么真实，就好像看到我曾经的选择。每一步每一步，我多希望结局能回去。可是看到这里我才知道，
人生只有往前走，有缘自会相见，无缘相忘于江湖。既然爱情使不上劲，就好好的拼事业吧。作为一
个法学生，这本书算特别对口了，对自己还没经历过的事业人生，算是多了一个渠道了解了，受益匪
浅。在爱的路上，一错过就是许多年，王薇在成长，陈正浩也是，经年后，若彼此高度视野一致，或
许还能坐在一起喝杯咖啡，闲谈往事也是美的。
4、这本书开始连载的时候，我还住在香港的宿舍。在冷气声中趴在床上看完开头，中文系学生王微
拿到哈佛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跌掉别人眼镜同时从男友那拿到了“不过是运气好”的总结，接着远
赴大洋彼岸。 完了，这两人肯定不会在一起。 等连载的时候我这么默默想着。之后我自己因为莫名
其妙的原因突然跑去美西，忽悠了一段时间回到香港，再下定决心搬到上海。兜兜转转之后突然发现
那边厢尘埃已定，连载变成了实体书，王微和两位男主经历各种狗血桥段后，果然还是抛开校园恋情
，选择了君子Frank [1]。而在那些或偶然或刻意的日常比较间，陈正浩被Frank遥遥甩开，到最后，这
段纠葛只是来自遥远过去的故事，所有人，大概包括男女主，都在等待他们俩的一个痛快再开始。太
惨了呀，陈正浩。陈同学惨，说完“运气好”后，他和王微踏上了不同的人生。倒不是因为异地恋，
主要是因为王同学是一个说的和要的完全不同的人。她吐槽律所无情，同时会带病开OT，喜欢和朋友
闲谈八卦，而白天每一刻都在为职业路径打算。这样一个人，她听到男友评价她拿offer是因为“运气
好”会如释重负，会在刹那认为对方才是自己的知己，但不会和说出这句话的人作为伴侣生活在一起
。所以陈同学是夜半钟鼓楼，雪后护城河，是重重压力后一个自在的阙口，是王微最隐秘逍遥的愿望
。但是天总是要晴要亮，工作还是要干的。另一边，Frank听到这类消息只会诚恳地感到高兴并为她指
点下一步方向，无聊，有压力，循规蹈矩，偏偏那才是王微需要的（虽然她未必说出了口）。书中两
人的差异一发不可收拾地展开。陈正浩吐槽王微实习时还有司机和公寓，表白说要去纽约读书却悄悄
反悔，重逢又一厢情愿地想重拾旧梦。这么看来，Frank实在靠谱太多了。不过在作者大段描述两人间
尴尬的牵绊，让读者们恨其不争的时候，我倒是突然理解了王微的放不下。现在他们已经不是心有灵
犀的学生情侣，王微身边的备选男条件又明显优胜许多（大概），怎么看他都不是正确选项，然后那
种叫感情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就浮现了出来。在初恋无可替代的光环下，外界条件的缺陷反过来像
天平另一端的砝码一样证明了这份感情的重要[2]。当然，最后男主女主因为各种因缘巧合又在一起，
过去的浪子就像浪漫一样过去了。只不过很久以后，王微或许还会想起那段痴迷夜半陈正浩（oh no）
的日子，诚如一句极老的歌词所述，在世间自有山比此山更高，但爱心找不到比你好。注1:  这篇书评
分几天敲完，前后毫不连贯，但至少在写下那个标题的时候我其实想为陈正浩说几句好话的。注2:  我
和女主性格完全不同，而且基本上算在寄宿学校长大，身边同学举家搬去另一大洲或者几年后又回流
都算常事，所以不太能理解她为了不去香港而宁愿分手这种脑回路。总而言之，落笔时有负面偏见。
注3: 本书写的职场部分非常值得推荐。－[1] 东岸的Frank和西岸的David简直构成美国华人大头⋯[2]  
此处应该有个心理学理论的然而我忘了...
5、咋办  还没开始说  我好像就被定义为少女心了   我骄傲我是少女心  敢问一句你们谁不曾少女心过呢
？说正事，小说看完了，但是情绪还在里面，不说几句着实痒痒；观点：不喜欢陈正浩  我觉得在他
高中到大学的时候都不努力争取  在我看来那时候已经是逃避换句话就是我不喜欢他那种爱情的方式  
在爱情开始的时候就有一种女方主动示意的趋势   但是没办法 陷在爱情里的王薇没有这个意识   好在
她也理智   当然   我没有说陈正浩不爱王薇   但我想说不够爱   他的爱偏自私   不去努力也不去争取  总
想让王薇走向他   而不是抱定一生守护着   没有为女方做任何改变  只是不说谎的人而已   各位  你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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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好好看看书里的不说谎   好吗？我还有话没说完   我这会儿忙   等忙完我要再说法兰克
6、听说，《此岸》在“奴隶社会”连载的时候特别红，现在成书姗姗而来，纸本看完之后，我觉得
红是有道理的，凿凿实实的一本小说，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但成书之后，又缺了每周一读抓心挠肝
的感觉，象金庸在明报上写武侠连载似的。当然，我没在明报上看过金庸连载，我没那么老。我猜作
者的岁数也不小了，不然不会给肖迪的外号是肖世伯，北京姑娘开玩笑不该叫“肖大爷”么，文雅点
叫肖的爷——就是章子怡叫黎明那一回“梅的爷”。不过，真要大爷大妈的叫起来，又失去了互联网
时代的情味，无论王朔的北京，还是冯唐的北京，都透着那么一股子故意拿大的京痞味，牙碜扫兴；
好长时间不爱看小说，无论言情还是商战，就是不喜欢呼天抢地的淘宝爆款口气，《此岸》是难得一
遇的克制又有笑点的，400多页，三天撸完，气脉通顺，心有余“念”，最爱作者讲故事的语气，理性
、坦率、克制，又逗乐，不是郭德纲那“婶儿”，是白全福。“虽然咱不是那种纤纤弱质的女子，也
不能留下这种‘在晚锻炼的人群里第一次对人表白’的人生污点不是”——当然，把这句摘出来不会
逗笑，上下文通读就好玩了。法学院高材生的故事，我读过的上一篇小说是《喜宝》，读过很多遍，
新秀丽这个牌子就是从《喜宝》里知道的，甚至一看到新秀丽就想到喜宝，这本书，我看作是《喜宝
》的4.0版，距离《喜宝》出版30多年过去了，第三世界经济崛起，平民百姓的女儿去海外名校读书，
拮据是拮据，倒不必再找韩国泰那样的人软救济，遇到富二代不必急于相嫁，更不必受累嫁他爹，富
二代法兰克也是读书好人品好能征能战，妹妹Jane，也不是勖聪憩那样安心作太太，生活枯燥的不堪
一击，或者空虚寂寞的象勖聪慧，时代进步了，苹果要出7了。王微就是不着急，猫在图书馆苦读，
周末和学友（不是张学友）打牌、喝一种特别麻烦的咖啡，据说香死了，不着急也是一种美德，到底
什么吸引了法兰克不抛弃不放弃呢，没见女主长腿大胸，也未必风情万种，我想她的可爱之处就是象
《傲慢与偏见》里的大闺女伊丽莎白一样，“不着急”，对大富翁达西都不着急！多少女子对达西见
猎心喜恨不得分分钟吃干抹净，而伊丽莎白木有，甚至拒绝了达西的求婚，（心里倒不是不后悔的）
。我想，其实男人还是吃这套的，“不着急”吸引了陈正浩和法兰克。吃这一套的，达西之后还有范
柳原，“你知道么，你的特长是不着急。” 流苏抬头笑道：“什么？我不懂。”  柳原道： “有的人
善于说话，有的人善于笑，有的人善于管家，你是善于‘不着急’的。”  王微无论在情场，还是后
来的“亚洲资本市场”，都是不急不慌、按下心潮、随遇而安的，白刃相见的时候甚至有点小紧张，
紧张是紧张，“吃相”却有分寸，绝不难看，有这些细节，王微的故事才有滋味。 “各方老大们热情
地迎上前去打招呼，我们这些小兵只能面带微笑地看着，假装自己是礼仪小姐”。 然后，K女王的戏
特别好看，比多少电视剧都好看⋯⋯再说回王微，除了“吃相好看”，关键时刻，王微勇于挺身而出
“点菜”，无论是广场舞中的：“我喜欢你”，还是浅水湾 “那，你要和我在一起吗？”  胸脯一挺
，表白的是女主，有这把真性情，女主才立得住，无论哪个男主，只有红着脸说“我也”的份⋯⋯ “
肖世伯这个文艺男中年喜欢说我们这一代的爱情，既不单纯，也不勇敢。” 怎么不勇敢？不急不慌，
勇得恰到好处。对于书中的男仔，有人得偿所愿，有人失意终身，在我看来最可怜的是华少，跟陈正
浩明明是“真爱”，却娶了Barbara⋯⋯
7、其实我一般不给三颗星的作品写书评的。因为这书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是太过稀松平常的故事
了。但是毕竟写作背景太熟悉了，短评不够吐槽。首先作者毕竟哲学神学出身，功底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读到2/3差点读不下去了，我忍不住问林法官这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啊。人生既已如此艰难，我可
不高兴看到最后还是个跟现实没什么两样的结局。记得很早之前在北美理工科PhD圈子里（喂喂，此
岸为什么要黑博士呢，虽然我也知道去了花街就往夜店钻/租女友之类的事情也是常有，但是北美理工
科人士相对其他行业简直纯良无害了好吗）有个著名的普林灭绝师太情史（还是我交校友姐姐哦），
虽然尺度大了点，语言糙了点，但感觉灭绝师太才是字字珠玑，人生活得太明白，豁达的一笔——虽
然讽刺的是，人家后来转行当了律师。书中的人物感情，虽然轻飘飘如过眼云烟，也终归是刻下了一
些凡俗意义上的痕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更喜欢陈正浩而不是ABC。因为他在书中开头写下的五
句话人生（了解我不知道的世界/为这个社会做点有益的事/让父母过更好的生活/读几本文学书/赚够了
钱以后，去学物理），也因为我实在对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精英没有丝毫兴趣（Cf. 灭绝师太对精英
男事件的犀利点评）。此外，陈正浩是个多么坦率的人，即使面对最后一次机会，女主问他是否爱她
时，他的表白依然逻辑严密得无懈可击：“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斩钉截铁的说我爱你，但我知道，在我
遇见过的所有女人中，我最爱你。”其实这叫“局部最优解是全局最优解的必要条件”——嗯，逻辑
好的人一般都很靠谱。书中最让我心有戚戚的一段话是，女主对陈正浩说：“后来我有过一个跟别人
回亚洲的机会，但我没有回来。现在我想，无论我当时找了什么样的理由，其实我心里想的是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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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回了亚洲，自然也不能为别人这样。&quot;虽然有无数个天时地利的理由可以解释女主为何最后
选择了ABC，但是在我看来这依然是个无比悲哀的结局。因为这个选择让当初信誓旦旦义正严辞的拒
绝显得多么可笑和徒劳。这不是对陈正浩的背叛，而是对当初的自己的背叛。对于职场部分，基本都
跳着看了，什么IPO啦DD啦之类的描写，真是毫无兴趣。这些所谓的事业，大抵只能用麦克白里的一
段话来概括——事实上我从头到尾都觉得这段话才是本小说主旨：Life’s but a walking shadow,a poor
player,that struts and frets his hour upon the stage,and then is heard no more;it is a tale told by an idiot,full of
sound and fury,signifying nothing.那些职场上风风火火的起承转合，大抵烟火气太重了，在我看来跟庸庸
碌碌的人生毫无二致，希望我永远也欣赏不能。但愿不久的将来，当我有足够的实力离开这个行业去
追求真正有意义的事业的时候，就像《社会动物》说得那样，即使一切都变了，一切也都未曾改变：
“现在的我跟那个男孩有什么相同之处呢？”哈罗德扪心自问。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除了那就是他自
己之外。他的知识水平，经济状况，生活经验和外貌都不一样了，然而某种东西曾经存在那个孩子体
内，现在也仍然存在他的体内，那是一种本质，虽然它也会随年龄的增长而改变，但它永远不会从根
本上变成另外的事物。哈罗德决定把这种本质称为他的灵魂。
8、想要打鸡血的、找到动力奋力拼搏的、成长励志故事或者鸡汤的读者，这本书不看也罢。娓娓道
来的语调，在我看来更适合一个人安下心来慢慢看。随着王微的生活轨迹一路走来，真是有一种机智
版的我重活了一遍的感觉。王微是个成功人士吗？从世俗角度来看必然是的，我也如此认为。但是她
却并无矫揉造作，以加班有车接送、入住高档公寓和酒店、一周空中飞三五次的生活为常态，同时也
不认为连熬两个通宵、开十几个小时的会议很奇怪。一直以来都是按部就班的生活，很多事情都要权
衡再三，这种谨慎几乎贯穿于整部小说。作为读者，虽然在某些时间节点我做出的选择也许与她不同
，我却完全能理解她的想法。她和市面上很多智商或者情商有缺陷的小说主人公一点也不一样。【是
的，我认为那些在小说里做出明知是错误决定，却用“冲动”作为借口的男女完全是智商或者情商上
有缺陷。】简单来说，我现在对于问题的思考更偏于理性化，很难去相信那些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
心路蜿蜒曲折的历程。那些误会啊、爆发啊，太戏剧化，而生活上的琐事，日常的边边角角，被裹挟
在生活的洪流中按部就班去学习工作⋯⋯诸如此类，才常让我在人生中找到汲取能量的闪光点，进而
努力过好平凡的生活。连载也是从公众号奴隶社会上看起的。因为觉得在公众号上发文的人都是大牛
，对书也很有期待。事实证明也没有让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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